东莞市科技成果登记办理流程
一、政策依据
1、关于印发《科技成果登记办法》的通知（国科发计字〔2000〕542号）；

2、《关于实施东莞市科技成果登记的通知》（东科〔2003〕59 号）。

二、申请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科技成果可申请登记：

1、国家、省、市科技部门下达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称计划内）或企业自行研究开发的项目（称计划外），经国家、省、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以及委托相关主管部门、行业，或经科技行政部门认定的具有相应资格的社会科技中介机构组织鉴定、评估、验收的项目。

2、经国家批准的授权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的项目。

3、经省（部）级以上有关部门审定、登记、准入的特殊行业（医药、通信、电力等）的项目。

4、由市科技部门出具委托书，委托国家认定的检测部门检测并符合相关标准的项目。

三、申报材料
1、《科技成果登记表》（从科技成果登记系统打印）；

2、属科技计划内、外的项目，提供研制总结报告、鉴定或评估或验收报告、用户意见报告、经济和社会效益报告、检测报告、查新报告；

3、属授权专利项目，提供专利证书、专利公告文件（权力要求、说明书）、经济和社会效益报告（同附产品销售发票多份、订货合同书）、用户使用报告；

属如下两种情况者，仍需提供有关证明：

①许可他人实施的专利项目同时应提供“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

②转让他人实施的专利项目同时应提供“专利登记簿副本”。

4、特殊行业项目，提供准入、审定、登记等相关证书或有关批复证明文件、研制总结报告、经济和社会效益报告、用户意见报告；

5、属检测项目，提供真实有效的检测报告、研制总结报告、经济和社会效益报告、用户意见报告；

6、上述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四、办理流程

五、办理时间
常年办理科技成果登记。

六、联系方式
经办科室：东莞市科技局综合业务科

地 址：东莞市鸿福路99号市行政办事中心十三楼

邮 政：523888

联 系 人：黄志钧、邓炜杰

电 话：22831337、22831375、22831356

传 真：22831327
